排污费征收程序
排污者





每月12月15日前申报登记





给予处罚





拒报





申报





审核








环境监察机构每年1月15日


前完成申报登记表审核





按国家规定免缴


排污费单位





免缴确定





责令限期改正补报





不合格





向排污者发放审核同意的排污申报登记表





出排污申报登记表





是








审核后的每月或季的排污情况





直接核定





拒报、谎报





变更申报





排污者月或季的实际排污


情况核定的依据：


①导入自动监控数据


②录入监督性监测数据


③录入物料衡算数据


④直接录入测算数据











核定排污者月或季的实际排污情况





正常





核定





出《排污费 缴纳通知单》





每月或季终了后10日内向排污者送达《排污核定通知书》








异议





排污者7日


内向环境监


察机构申请


复核








接申请10


日内做出


并送达复


核决定








复杂





计算确定排污费





按月或季计算确定排污费并公告





出《排污费 缴纳通知单》





送达《排污费缴纳通知单》








排污者接到《通知单》


之日起7日内到指定


商业银行缴纳排污费





重新计算排污费





不服





7日内排污者提起复议或诉讼




















7日后未按规定缴费的，征收滞纳金，并处罚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